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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9/2136196/index.html） 

 

附錄 

 

海关总署公告 2018 年第 191 号 

（关于进一步优化报关单位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 

 

为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根据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关检业务全面融合工作部署，海

关总署决定进一步优化报关单位登记管理，简化相关登记手续，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及其分支机构从事报关业务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可以办理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分支机构备案，

由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凭《报关单位情况登记表》向分支机构所在地海关申请办理。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及其在海关备案的分支机构可以在全国办理进出口报关业务。 

  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应当对其分支机构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二、关于报关企业及其分支机构从事报关业务 

  报关企业及其在海关备案的分支机构可以在全国办理进出口报关业务。 

  报关企业应当对其分支机构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三、关于临时注册登记 

  申请人办理海关临时注册登记的，凭《报关单位情况登记表》和非贸易性活动证明材料

即可向海关申请办理。 

  本公告自 2019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2018 年 12 月 7 日 

            

 

 


